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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稿 

警监会讨论一宗投诉警方 
在交通违例传票上呈报错误罪行详情的个案 

  投诉警方独立监察委员会（警监会）与投诉警察课于今天举行的联席会

议上，讨论投诉警察课就一宗市民投诉警方处理交通违例传票时，涉嫌违反警务

程序和疏忽职守的调查报告。 

个案背景 

  这宗投诉起因是投诉人不满警方处理一宗涉及他的交通违例事件时，在

传票上呈报错误的罪行详情，以致被告获法庭裁定无罪。 

  事发当日，投诉人驾驶电单车经过一辆停在路旁的垃圾车，碰巧一名工

人推着垃圾桶突然从该车车尾冲出。投诉人见状立刻扭軚闪避，倒地受了轻伤。 

  交通意外调查组经调查后认为错在工人，遂要求中央交通检控组向工人

发出传票，控以「不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」。中央交通检控组一名警长（被投诉

人 1）负责审核这宗案件及在被告人的传票上呈报罪行详情。被投诉人 1 把资料

输入传票个案处理系统，系统即自动印出发予被告人的传票，而同组一名打字员

（被投诉人 3）把相关资料输入系统后，系统亦自动印出发予投诉人的证人传票。 

经审讯后，裁判官裁定工人罪名不成立。裁判官认为控方在被告人传票

上呈报的罪行详情，即「身为道路使用者的行人，疏忽地危害你本人（即工人）

的安全」有误，因为工人危害的似乎是投诉人的安全，而非其本人的安全。 

投诉人获悉法庭的判决和意见后，向投诉警察课提出以下三项指控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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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被投诉人 1 在被告人的传票上呈报错误的罪行详情，以致工人获法

庭裁定无罪 [指控（a）—「疏忽职守」]； 

(ii) 警方（被投诉人 2）在工人获释后，没有以正确控罪再次票控工人 

  [指控（b）—「警务程序」]；以及 

(iii) 被投诉人 3 在证人传票上，把投诉人的年龄误打为 10 岁 

[指控（c）—「疏忽职守」]。 

被投诉人 1 否认指控（a）。他表示曾审慎研究投诉人的交通案件，并已

充分考虑《道路交通条例》（第 374 章）第 48 条中「危害」一词。该条订明「任

何使用道路的行人疏忽地危害其本人或他人的安全，即属犯罪」。被投诉人 1 认

为「危害」一词指构成潜在危险的行为，即仍未发生的事情。被投诉人 1 考虑到

投诉人已在该宗交通意外中受伤，而工人的行为对其本人的安全会构成危险，故

此认为工人才是交通意外中的「受影响人士」，于是在发给被告人的传票上把罪

行详情订为「身为正在使用道路的行人，疏忽地危害你本人（即工人）的安全」。

投诉警察课又指出，中央交通检控组两名高级督导人员均支持被投诉人 1 对「危

害」一词的诠释。 

投诉警察课认为，在聆讯期间，法庭检控主任与被投诉人 1 持相同意见，

因此决定不修订被告传票的罪行详情。裁判官持相反意见并裁定该名工人罪名不

成立，纯粹由于对法律有不同诠释。投诉警察课的结论是，被投诉人 1 已履行职

责审核有关个案。由于没有任何确实证据证明投诉人的说法，投诉警察课把指控

（a）—「疏忽职守」列为「无法证实」。 

有关指控（b），裁判官基于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下，裁定工人罪名

不成立。根据《刑事诉讼程序条例》（第 221 章）第 31 条，任何人如经法院审判

并裁定罪名不成立，则该人不可再就该罪名或基本上相同的罪名再度受审。故此，

警方不能根据《道路交通条例》第 48 条就同一罪行（即「不遵守交通规则横过

马路」）再次向工人发出传票。有鉴于此，投诉警察课把指控（b）—「警务程序」

列为「并无过错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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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指控（c）—「疏忽职守」，由于被投诉人 3 承认打错字，投诉警察

课把这项指控列为「证明属实」。 

警监会的意见 

警监会同意投诉警察课就指控（b）及（c）的结论。但就指控（a），警

监会认为有清晰有力的证据证明被投诉人 1 疏忽职守，因此应把这指控改列为

「证明属实」。 

从投诉警察课所得的资料显示，被投诉人 1 清楚知道投诉人是因工人的

疏忽而受伤，加上《道路交通条例》第 48 条清晰的规定，被告人传票上的正确

控罪应为「你（工人）确实疏忽地危害本人及他人（投诉人）的安全」。被投诉

人 1 身为经验丰富的警长和中央交通检控组的传票处理主任，理应熟悉本身的工

作，并对相关交通法例和发出传票的工作有充分理解。被投诉人 1 在被告人传票

上提出不完整和错误的控罪，是明显没有充分履行中央交通检控组传票处理主任

的职责。 

警监会指出，工人做出疏忽行为时，对他本人及其它道路使用者（包括

投诉人）均构成潜在危险。因此，被投诉人 1 以投诉人已因工人的疏忽行为受伤

为由，不把投诉人列为「受影响人士」，于理不合。投诉人已经受伤是确证工人

行为疏忽的加刑因素，而不是把投诉人剔出「受影响人士」之原因。 

此外，警监会注意到，法庭检控主任曾指出，到了法律程序后期才修改

传票的重要资料，可能会对工人造成不公，尤其是工人在聆讯中并无律师代表。

警监会亦注意到，在裁判官质疑被告人的传票上呈报的罪行详情之后，法庭检控

主任曾要求裁判官修订传票呈报的资料，但遭拒绝，可见法庭检控主任亦认为控

罪原来的详情并不恰当。法庭检控主任不在聆讯期间修订传票，主要是基于程序

上的考虑，而不能被完全视作他与被投诉人 1 持相同意见。 

投诉警察课的回应及警监会的建议 

经过数轮质询后，投诉警察课最终同意警监会的意见，把指控（a）由 

警民權益 同樣重視 監察投訴 獨立公平 



 

 

- 4 -
 

「无法证实」改列为「证明属实」类别。警方会训谕被投诉人 1 日后处理同类个

案时要更加审慎。 

此外，警监会注意到，中央交通检控组两位高级督导人员曾明确地表示

支持被投诉人 1 对《道路交通条例》第 48 条中「危害」一词的诠译。警监会认

为中央交通检控组有需要向该组全体人员说明这宗个案，并特别对该两位高级督

导人员提供服务质素辅导，使他们正确理解及诠释《道路交通条例》，并采取适

当措施以防类似事件再发生。投诉警察课同意警监会的建议，并会要求交通部总

警司作出适当的跟进行动。该课亦会要求交通部总警司提醒该组各人员，以传票

个案处理系统处理传票时，须小心输入资料。 

警监会满意投诉警察课的回应，并通过这宗投诉的调查报告。 

 

投诉警方独立监察委员会 
二零零八年三月廿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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